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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汽车行业概述 



汽车行业特殊特点 

汽车行业的经济与政治重要性 

内部市场的特殊意义 

消费者预算的重要性 

环境与安全问题 

纵向协议的重要性 

汽车制造商/授权经销商与维修单位 

汽车制造商/配件生产商 

欧盟纵向协议具体竞争规则的传统 



汽车行业竞争结构 

销售市场 

汽车供应与分销 

竞争激烈 

价格 

创新 

消费者选择 

无主要集中趋势 

无特别竞争问题 

配件市场 

提供维修和维护服务/备件分销 

从结构上减少竞争 

独立行业的竞争不可避免 

保持授权网络公开的重要性 

  



审查的关键领域:零部件市场 

汽车维修 

确保授权网络保持开放 

避免封锁独立维修单位 

确保汽车能够在独立部门进行维修 

确保独立维修单位能够获得技术信息 

备件 

保护备件制造商进入汽车零部件市场，以
此确保备件的竞争品牌能够继续服务于独
立和授权维修单位和备件批发商 



欧盟成员国国家竞争机构（NCA）已
积极监督汽车零部件市场： 

例如，法国NCA于2011-2012年对汽车
维修和维护行业及备件分销开展的行
业调查 



欧盟关于反竞争协议的竞争规则 

 



 TFEU第101条 独立公司间签署协议 

第101(1)条 以限制或破坏竞争为目的或有
此效果的协议应予禁止 

第101(3)条 如果协议及其限制对创造有利
于消费者的效率必不可少，且不会消除竞争，
则不予禁止 

效果为基的方法： 基于协议对竞争与消费
者产生的整体效果进行评估 



基于目的的限制 

具有限制竞争目的的协议被视为对竞争有严重限制 

例如价格操纵卡特尔和转售价格维持 

核心限制：  

按照第 101(1)进行负面影响推定  

假定其不太可能满足第101(3） 

在可能的效率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后，也不排除适用个案豁免，但可能性非常低。
提出证据/说明效率的顺序可以调换 

在执法部门/原告展示可能的不利影响前，可能的效率先需要由被告证明 



基于效果的限制 

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 

执法部门/原告必须按照第101（1）明确可能的不利影响 

一旦确定可能的不利影响，被告必须按照第101（3）条说明可能的效率（“消费
者福利测试”） 

《集体豁免条例》（BER）为多种低于特定市场份额门槛的协议创建了“安全港” 

推定净余额 

例外：核心限制 

指南帮助解释BER，并指导BER不适用时（高于市场份额门槛）如何评估负面和正
面影响 



汽车行业纵向协议方面的特殊行业规则 

 



主要文件：汽车业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
例（及其配套文件） 

 

汽车业集体豁免条例的演进: 
1985 BER (条例 123/85) 

1995 BER (条例 1475/95) 

2002 BER (条例 1400/2002) 

2010 BER (条例 461/2010) 



汽车行业监管框架的最近一次全面改革出
现在2010年 

2010 年改革的最重要目标是： 

创建一个法律框架，从而更好地反映
各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 

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经济情况 

建立更加普遍的规则增加确定性和统
一性 

通过461/2010条例  



“我坚信，新的规则框架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巨大
收益，降低维修和维护成本，这在汽车的寿命期
内占有很大份额。它还将通过消除严重的限制措

施来减少分销成本。” 

Joaquín Almunia 
EU Commission Vice-President 
 in charge of Competition Policy 



委员会通知：关于汽车销售与维修以
及汽车配件分销协议的纵向限制补充
指南（2010） 



汽车业反垄断规则实施常见问题解答, 
2012年8月27日 



Rec 1400/2002 
(旧版汽车业集体豁免条

例 ，拓展) 

Rec 330/2010 
(一般纵向协议集体豁免

条例) 

Rec 330/2010 (一般纵向协议豁免条例) + 
Rec 461/2010 (新版汽车业集体豁免条例):明确备

件分销的3种核心限制 

自2010年6月1日开始 自2013年6月1日开始 

汽车销售市场 

汽车零部件市
场 

一般纵向指南  
+ 

汽车业补充指南 
+  

常见问题解答 

监管框架 



汽车供应与分销市场 

 



自2013年6月1日开始统一适用纵向限制
的一般规则： 

《纵向限制集体豁免条例》 (Rec. 
330/2010): VRBER 
《纵向限制指南》 (2010): VRGL 

有利于汽车制造商更加灵活地组织他们的
网络 

废除之前的《经销商保护条款》 
废除多品牌和地域条款的特定规则 



VRBER/VRGL的基本特点 
更加广泛的集体豁免…  

… 有限的核心限制清单 (cf. 第4条 
4 VRBER), 以及… 

… 有限的被排除限制清单 (cf. 第5
条 VRBER) 

低于30%市场份额门槛的安全港 (cf. 第 
3条 VRBER) 

超出上述市场份额门槛也不自动推定非法 



核心限制  

《纵向协议集体豁免条例》第4条： :严重限制竞争的协议，协议整体上都不能
适用集体豁免 

不可分割性 

如果产生效率的证据确凿，也不排除可以个案豁免，但可能性很低（被处以罚款
的风险很高） 

转售价格维持 (RPM) 

固定或限定最低转售价格 

针对买家的销售限制 

注意“核心限制”与“被排除的限制”的区别 



销售限制  

销售限制：值得关注的是市场分割和价格歧视 
原则上，买方/经销商可自由进行转售，不限制地点和转销对象： 

被动销售：回应主动提出的要求 
被动销售限制是核心限制（主要例外是选择性分销） 

主动销售：积极接触顾客的销售 
主动销售限制是核心限制，除了有独家经营的保护区域 



定量与定性 

选择性分销以及进入授权网络 

《补充指南》澄清了重要问题： 
单品牌义务评估 

选择性分销评估 

  



汽车零配件市场 

 



纵向协议的一般规定 (330/2010条
例和指南)也适用于零配件市场 

461/2010条例对零配件分销行为补
充了三类核心限制 

《补充指南》的进一步说明 



零配件分销中的特殊核心限制： 
限制授权经销商向独立维修商销售汽
车配件 

限制配件或维修工具供应商向授权或
独立的经销商或维修商销售配件或维
修工具 

限制零部件供应商在供应的零部件或
配件上加贴自己的商标或标识 



2012年《汽车业反垄断规则实施
常见问题解答》 

    保修 

租赁 

配件 

电子工具 

获取技术信息 

加入授权网络 



问题 18.如果某维修商是竞争品牌汽车的授权维修商，
汽车供应商能否拒绝该维修商加入其授权维修网络？ 

当评估《汽车业集体豁免条例》安全港之外的协议时，
对该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该等安排有可能导致
相关协议违反欧盟竞争规则。 

 

[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汽车供应商使用质量型标准选择其授权
维修商。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维修商是竞争品牌汽车的授权
维修商，汽车供应商拒绝该等维修商加入其授权维修网络是
否构成质量型标准。对该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该等要求是否客
观，是否服务性质所必需的。品牌汽车的维修服务应当由维
修商独家完成，且维修商不得同时维修其他品牌汽车，该等
要求并非品牌汽车维修服务的性质所必需的。因此，该等义
务通常被认定为非质量型标准，有可能限制相关市场（即，
所涉品牌汽车的维修保养服务市场）的竞争。 质量型选择性
分销协议原则上不违反《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参见脚注
32。] 



案例研究 

标致 



COMP/36623-36820-37275 - SEP 与
其他/标致汽车 

2005年10月5日决定 

标致通过阻止其荷兰经销商向其他成员国的消
费者销售汽车而妨碍了公平交易。 

来自多个法国中间商的投诉 

违反TFEU第101条 

期限：从1997至2003 

罚金：4950万欧元 (标致及其荷兰子公司的共
同和单独责任) 



标致汽车及其负责向荷兰进口标致汽车的全资子公司
（标致荷兰），通过串通其在荷兰的标致汽车经销商，
实施两项措施旨在妨碍向其他成员国的最终消费者进行
跨界销售，尤其是法国（基于目的限制） 

对经销商提供的奖金体系对出口销售进行歧视，超出必要
限度引导荷兰经销商对其合同区域做出最好的销售努力 

对从事出口销售的经销商造成直接压力 

违规行为 



“这一决定证明，委员会决心利用欧盟条约的竞争规
则防止公司在某一市场攫取消费者利益。在汽车行业，
这种做法的害处尤其明显，因为汽车 在居民预算中

成为第二大贵重物品” 

Neelie Kroes 
EU Commissionner 

 in charge of Competition Policy 
(2004-2009) 



案例研究 

技术信息案例 



COMP/39.140 — 戴姆勒克莱斯勒 

COMP/39.141 — 菲亚特 

COMP/ 39.142 — 丰田 

COMP/39.143 — 欧宝 

2007年9月13日决定 

多家汽车制造商及其售后服务合作伙伴达成协
议，限制向独立汽车维修商发布技术信息，这
为汽车售后市场带来风险 



技术信息包括检查、维修和更换缺陷/损坏/陈旧的机动
车部件或在汽车系统中查找故障所必须的数据、过程和
说明。 

多家汽车制造商似乎未能将特定种类的技术维修信息投
放和/或置于有效系统当中以允许独立维修商自由获得
全部技术维修信息。 

初步评估 



以无歧视方式向独立和授权维修商提供相关技术信息 

汽车制造商确保各车型的所有技术信息、工具、设备、
软件和所需的培训都能提供给授权维修商和/或欧盟成
员国的独立进口商也能获得独立维修商 

以符合独立维修商需要的方式提供信息 

信息和定价自由必须考虑独立维修商使用信息的程度 

承诺 



“消费者能从维修商的竞争中受益，可以获得低廉的
人工费和廉价的备件。这些决定为独立维修商所面临
的问题提供了切实的和及时的解决方案，如果无法获

得相关技术信息，他们将丧失竞争能力” 

Neelie Kroes 
负责竞争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委员

(2004-2009) 



案例研究 

汽车 24 判决 



2012年6月14日欧盟法院司法判决 C-
158/11 

参考Cour de Cassation的初步决定（法
国） 

背景： 
汽车24与捷豹路虎法国的诉讼争议，涉及
后者拒绝授权汽车24作为新路虎汽车经销
商 



向法院提出的问题：适用《集体豁免条例》
的条件是否需要在定量选择经销系统时必
须以客观公正且统一适用于所有授权申请
的标准？ 

法院判决：否，仅要求对标准内容进行验
证 

判决似乎支持《集体豁免条例》能够涵盖
低于特定市场份额门槛的选择性经销，，
而无论产品属性以及选择标准是什么 (见 
§176 VR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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